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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关于组织开展2023年省政府十方面民生实事

“好差评”活动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办公室（厅），省级有关单位：

为更好推动 2023 年民生实事项目高质量完成，做到事事

有清单、件件能对账，努力把好事办好、办到群众心坎上。今

年将继续开展省政府民生实事“好差评”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内容

依托民生实事数字化应用，向公众公开教育助学、医疗卫

生、养老帮困、婴幼儿托育、就业创业、城乡宜居、便民服务、

交通出行、文体旅游、除险保安十方面民生实事项目，在所有

民生实事具体项目点位张贴活动海报，每张海报包含活动说明

和“民生实事码”，每个“民生实事码”与所在民生实事项目

点位一一对应。群众可通过“民生实事码”查看相关项目建设

内容和完成情况，并可结合实际体验情况做出“好差评”或留

言投诉。省政府办公厅将结合“互联网+督查”工作，加强群

众评价和投诉处理结果运用，形成省政府民生实事督查工作闭

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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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活动时间

2023 年省政府民生实事“好差评”活动时间自 2023 年 11

月 1 日开始，持续至 2024 年 1 月 15 日，“好差评”活动结束

后，群众可继续通过该渠道对省政府民生实事提出意见建议。

三、实施步骤

（一）下发活动通知和海报。已录入民生实事数字化应用，

且项目基础信息经省级牵头单位审核确认的民生实事项目纳

入此次“好差评”活动。省政府办公厅已制作民生实事“好差

评”活动电子版海报，并按“一项目一码”原则生成“民生实

事码”。电子版海报以“点对点”方式发送民生实事省级牵头

单位，由省级牵头单位组织做好本系统活动开展工作，将活动

要求通知本系统各级单位落实，并以县（市、区）为单位做好

电子版海报分发工作（11 月 1 日前完成）。民生实事数字化

应用系统支持单个项目活动海报导出功能，对于临时调整新增

的项目可在系统中导出电子版海报。

（二）印制张贴活动海报。民生项目县级责任单位要按要

求制作活动海报，张贴至具体项目点位，每个省政府十方面民

生实事项目点位张贴的活动海报数量应不少于 1 张。在正式张

贴前，应对相应二维码进行扫码测试，确保相关页面打开正常、

内容正确，如有异常及时向技术人员反映。有关活动海报制作

的规格、尺寸要求见附件。各级政府督查室要督促相关责任单

位及时印制和张贴海报，省政府督查室将视情对活动落实情况

进行抽查暗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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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活动海报制作张贴要求

一、制作要求

1.活动海报应通过彩色打印方式制作。

2.活动海报尺寸原则上为 A3 或 A4，即 30cm×42cm 或

21cm×30cm。

3.活动海报制作既要保证印刷效果，又要注重经济节俭。

4.对于户外露天张贴的活动海报，应考虑防晒、防风、防

水等因素，确保牢固持久。

二、张贴要求

1.活动海报可张贴在项目出入口或公告栏等处。

2.户外海报张贴应做到合理规范，不影响市容市貌，尽可

能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。

3.活动期间相关活动海报出现破损丢失的，应及时修补更

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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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省级有关单位名单

省委宣传部，省发展改革委、省教育厅、省公安厅、省民

政厅、省司法厅、省人力社保厅、省自然资源厅、省建设厅、

省交通运输厅、省水利厅、省文化和旅游厅、省卫生健康委、

省市场监管局、省体育局、省医保局、省药监局、省残联。


